高雄縣教師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九時整至十二時

地點：縣議會一樓簡報室

主席：劉亞平　　　　　　　　　　　　紀錄：曾建翰
壹、報告出席人數：應出席人數188人，出席人數136人（詳見簽到薄）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確認大會議程

肆、主席致詞

伍、來賓致詞

陸、報告事項

1.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１１－１４頁)
2.工作報告：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１５－１７頁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六年度收支決算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１８頁。

決議：贊成112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六年度會務發展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１９頁。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六年度離退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２０頁。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六年度急難救助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２１頁。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六年度司法互助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２２頁。

決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二八運動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２３頁。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七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２４頁。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七年度收支預算表。

提案人：理事會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２５頁。

決議：通過。

◎提案九（與提案十、提案十一併案討論）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擬修改本會章程第十五條。
說明：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五人，組織常務理事會，處理理事會重要業務及執行理事會決議事項；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出理事長一人及副理事長二人。
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聯席會主席。理事長不能視事或請假時應由副理事長代理，二人都不能視事或請假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長一人，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罷免之，理事長為當然理事、常務理事。

本會設置副理事長二人，由理事長自常務理事中指派產生。

本會置常務理事五人，除理事長為當然常務理事外，由理事互選常務理事四人，組織常務理事會，處理理事會重要業務及執行理事會決議事項。

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聯席會主席。理事長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行其職權。
	理事長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產生，並為當然理事、常務理事。
副理事長由理事長指派，代行職權亦同。


併案討論動議：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併案討論，通過。

討論方式動議：先討論本會理事長是否採用會員代表直選，贊成91票，反對14票，通過理事長採用會員代表直選。

決議：章程第十五條修正條文，贊成115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十（與提案九併案討論）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如本會章程第十五條修正案通過，配合修改本會章程第十二條第一款。
說明：一、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理事會設理事十五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會設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理、監事由會員代表選舉、罷免之。
	第十二條  理事會設理事十五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會設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本會理、監事之選舉，除理事長為當然理事外，其餘理、監事由會員代表選舉、罷免之。
	理監事選舉，理事長為當然理事。


決議：章程第十二條修正條文，贊成123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十一（與提案九併案討論）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如本會章程第十五條修正案通過，配合修改本會章程第十四條。
說明：一、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及處分。

三、選舉罷免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理事長之辭職。

五、審議會務人員任免。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四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及處分。

三、議決理事、理事長之辭職。

四、審議會務人員任免。

五、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配合第十五條理事長由會員代表選舉罷免，本條第三款刪除，餘款次調整。


決議：1.修正動議，選舉罷免理事長職權於章程第十四條理事會職權項下刪除，應同時於章程第十一條會員代表大會職權項下增列，通過。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罷免理、監事。

三、聽取、審查理、監事工作報告。

四、選派依法組織之各項教師代表。

五、議決本會工作計畫、預算、決算、重大會務、會費及提案。

六、處分本會之財產。


	第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罷免理事長、理事、監事。

三、聽取、審查理、監事工作報告。

四、選派依法組織之各項教師代表。

五、議決本會工作計畫、預算、決算、重大會務、會費及提案。

六、處分本會之財產。
	選舉罷免理事長職權於理事會職權項下刪除，應同時於會員代表大會職權項下增列


2.章程第十四條及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全案提付表決，贊成120票，反對0票，通過。

3.下次理事長選舉時，如果本次大會章程修正案核備程序尚未完成，授權由理事會決定理事長選舉方式依照本次大會章程修正案或未修正前章程，贊成119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人：南成國小趙慶源、王玉霞

案由：促請教育決策相關單位將品德教育課程納入正規教學活動中。

說明：有鑑於現今社會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道德淪喪、顛倒是非，我固有傳統倫理道德實有必要再度落實傳揚於人心。

辦法：提議編列課程如以往之「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於正規教學中。

決議：現行規定就能將品德教育課程納入各校彈性課程內，至於課綱修正請全國教師會向教育部提出建議，贊成64票，反對4票，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人：正義國小莊豐州、蘇崇賢

案由：取消各校自辦午餐、教師兼任午餐執行秘書。（請參考大會手冊第４０頁）

說明：一、教師、護士非專業人員。

二、學校素食人口增多，無多餘人力準備素食餐點。

三、集中管理可節省設備費、人事費、食材採購費。

辦法：設置區域性中央廚房，統籌辦理午餐業務。

決議：擱置動議，贊成94票，反對0票，本案擱置。

◎提案十四
提案人：鳳山國中林佑蘋、顏訓青、黃友城

案由：教師成績考核。

說明：基於某縣市審核教師成績考核手法過度粗糙，建議教師成績考核需經詳細斟酌並嚴擬適當配套措施與公平之審核標準方可實施。

辦法：1.需經教師團體同意，方可通過審核制度。

　　　2.需有適當之配套應變措施。

　　　3.需具體而公平。

決議：撤回動議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人：鳳甲國中許景星、張瑞良

案由：修訂「肯定校長辦學認真」問卷調查。

說明：辦學認真，方向錯誤，對教育造成更大的傷害。

辦法：修訂為「肯定校長辦學的方向及精神」。　　　

決議：1.修正動議，將「肯定校長辦學的方向及精神」修改為「肯定校長的辦學」，贊成46票，反對28票，通過。

　　　2.全案提付表決，贊成47票，反對48票，否決。

◎提案十六
提案人：中庄國小陳双美、黃瓊瑱

案由：縣內國小普遍缺乏優良的“英語”師資，今年的教師甄試卻只開普通缺10名，實不符合學生的教育需求，應改開“英語專長缺”，以吸收專長人才。

說明：本校因缺乏英語師資，英語課程常依賴2688等代理或代課教師。今年高雄縣終於要開出正式教師甄試缺額，卻不見英語師資缺，實在浪費這寶貴的缺額，故請求教師會予以協助建議。

辦法：請縣教以學生教育需求為主的立埸，循管道向教育處提出建議及關切。　　　

決議：撤回動議通過。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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